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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结构隔震设计与构造 

4.1 设防目标和适用范围 

4.1.1 在建筑结构的上部结构与下部结构之间设置隔震层以阻隔地震能量的传递，是减少工

程结构地震反应、减轻地震破坏的一种新技术。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l

中第 3.8.2条的规定，隔震建筑的抗震设防目标比该规范第 1.0.1条对一般建筑的规定要高。

一般可表述为：“当遭受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时应不损坏，且不影响使用功能；

当遭受本地区设防烈度的地震时，应仅产生非结构性损坏或轻微的结构损坏，一般不需修理

仍可继续使用；当遭受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预估的罕遇地震时，应不致发生危及生命的破

坏和丧失使用功能。” 

按本章规定，房屋或结构采用隔震技术后，在不同抗震设防水准下其结构性能状态可描

述为：遭遇第一水准烈度（多遇地震）影响时，建筑结构及内部仪器设备处于正常的使用状

态，结构可视为弹性体系；遭遇第二水准烈度（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建筑结构及内部

仪器设备基本仍处于正常的使用状态，结构基本上可视为弹性体系；遭遇第三水准烈度（罕

遇地震）影响时，上部结构可能出现有限的非弹性变形，但不危及生命安全和不丧失使用功

能，内部仪器设备也不致出现丧失其使用功能的破坏，下部结构也不产生危及上部结构的破

坏，使整个隔震体系仍能保持正常工作。 

4.1.2 本章的内容适用于在建筑上部结构与基础之间设置由建筑隔震橡胶支座和阻尼器等部

件组成的隔震层，以延长整个结构体系的自振周期、增大阻尼，减少输入上部结构的地震能

量的房屋隔震设计。 

l 对下列建筑，可直接采用隔震技术方案： 

1）甲、乙类建筑； 

2）下述的丙类建筑： 

①发生地震时可能产生较大次生灾害的建筑（例如存放有毒、爆炸等次生灾害源的建筑）； 

②比较重要的公共建筑（学校、医院病房楼、商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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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要求采取高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的设防目标，以取得更高的地震安全性的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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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使用功能有特殊目标要求的建筑（例如要求地震时不中断使用功能的建筑、内部有重

要设备的建筑等）； 

⑤要求采用隔震技术来弥补某些类型结构在抗震方面的不足或满足有关抗震设计要求的

建筑。 

如果采取一般的隔震技术措施仍不能满足设计目标要求，可以采取不减少上部结构地震

作用的方法进行隔震设计。 

2 除上述 1款规定外的其他建筑，经方案比较和论证后，也可采用隔震技术。 

3 隔震技术不仅适用于新建工程，而且适用于现有结构的改造工程。当隔震技术应用于

建筑改造工程时，可参照本章规定及《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的规定执行。 

4.2 一般规定 

4.2.1 采用隔震技术房屋的结构设计的一般规定 

1 隔震技术主要适用于自振周期比较短的建筑结构，采用隔震技术的结构宜符合下列要

求： 

1）结构体型基本规则； 

2）不隔震时可在两个主轴方向分别采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l所规定

的底部剪力法的结构，亦即高度不超过 40m、以剪切变形为主的结构以及近似于单质点体系

的结构。 

3）结构基本周期小于 1.0s的结构。 

2隔震建筑的场地条件和地基基础应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场地宜为Ⅰ、Ⅱ、Ⅲ类。隔震技术是通过延长结构的自振周期来达到减小结构地

震反应的目的，因此该自振周期应远离场地周期，以避免长周期地震动可能带来的更大的危

险性。因此，Ⅳ类场地上一般不宜建造隔震建筑。 

2）宜选择对抗震有利地段作为隔震结构的场地，避开不利地段。当无法避开时应采取有

效措施。不应选用危险地段作为隔震结构的场地。 

3）隔震结构的地基应稳定、可靠。 

4）隔震建筑应选用稳定性较好的基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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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隔震建筑的风荷载和其他非地震作用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总水平力不宜超过结构

总重力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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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震建筑的隔震层是一个柔性底层，因此对于非地震作用的水平荷载应控制建筑功能和

使用舒适性对其的要求。 

4 隔震层的位置应设置在第一层以下。当位于第一层以上时，隔震体系的特点与普通隔

震结构可有较大差异，隔震层以下的结构设计计算也更复杂，需作专门研究。 

5 当隔震结构不满足上述这些要求时，应进行详细的结构分析并采取可靠的措施。对于

甲类建筑以及体型复杂或有特殊要求的隔震结构，其隔震方案宜通过对结构模型的模拟地震

振动台试验后确定。 

4.2.2 隔震建筑的设计采用分部设计的方法，亦即针对隔震层以上结构、隔震层和基础（或

隔震层以下结构）等分别进行设计分析。 

4.2.3 隔震建筑的设计应确保在罕遇地震时发生大变形情况下其运动不受阻碍。防震缝和水

平隔离缝的设置应满足本章 4.5.4条的规定。 

4.2.4 对于较重要的隔震结构，宜设置地震反应观测系统。当设置地震反应观测系统时，建

筑设计应留有观测仪器和线路的位置。 

4.2.5 隔震房屋可根据不同的结构类型，按下列原则调整对应非隔震结构的地震作用计算、

抗震验算和抗震措施： 

l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应根据水平向减震系数确定。 

2 竖向地震作用计算和抗震验算，凡本章未明确规定者，仍按照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采

用。当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竖向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不应降低，其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8

度和 9度时分别不应小于隔震层以上结构总重力荷载代表值的 20％和硼％。 

3 丙类建筑中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抗震措施，当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75时不应降低非隔震

时的有关要求；水平向减震系数不大于 0.50时，可适当降低非隔震时的要求，但与抵抗竖向

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措施不应降低。 

4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和地基处理仍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下部结构

的地震作用计算、抗震验算和抗震措施，应采用罕遇地震下隔震支座底部的竖向力、水平力

和力矩进行计算。 

4.3 计算分析 

第 5页 

JS
C
S
-JG

0
4
       @

4.3.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l采用“水平向减震系数”把隔震建筑设计和传

统抗震建筑设计联系起来，可以用来描述建筑物采用隔震技术后其水平地震作用的降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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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向减震系数应通过隔震与非隔震两种情况下，在多遇地震作用下房屋各层最大层间

剪力比值，按照表 4.3.1-1确定。 

表 4.3.1-1 确定水平向减震系数的比值划分 

层间剪力比值 0.53 0.35 0.26 0.18 

水平向减震系数 0.75 0.50 0.38 0.25 

减震效果 降 0.5度 降 1.0度 降 1.5度 降 2.0度 

水平向减震系数不宜低于 0.25，且隔震后结构的总水平地震作用不得低于非隔震的结构

在 6度设防时的总水平地震作用；各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尚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ll—2001第 5.2.5条关于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的规定，亦即结构任一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

应符合下式要求： 

EKiV ＞                     （4.3.1） ∑
=

n

j
jG

1
λ

式中  V ——第 i层对应于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楼层剪力； EKi

λ——剪力系数。不应小于表 4.3.1-2中规定的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值，对竖向不

规则结构的薄弱层，尚应乘以 1.15的增大系数； 

jG ——第 j层重力荷载代表值。 

表 4.3.1-2 楼层最小地震剪力系数值 

类    别 7度 8度 9度 

扭转效应明显或基本周期小于 3.5s的结构 0.016(0.024) 0.032(0.048) 0.064 

基本周期大于 5.0s的结构 0.012(0.018) 0.024(0.032) 0.040 

注: 1 基本周期介于 3.5s和 5.0s之间的结构，可采用插入法取值。 

  2 括号内的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和 0.30g的地区。 

  特别指出，表 4.3.1-1中水平向减震系数是最大层间剪力比值除以 0.7，亦即结构隔震

后，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仅为该结构对应于减震系数的水平地震作用的 70％，

也就是说，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构件承载力总保留有大至 0.5个设

防烈度的安全储备。 

  隔震与非隔震两种情况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层间剪力的计算，应符合 4.3.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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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建筑结构隔震设计的计算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体系的计算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筑
龙
网
 W
WW
.S
IN
OA
EC
.C
OM

 

            @
   筑
龙
网

      w
w

w
.sin

o
aec.co

m
        《

全
国
民
用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技
术
措
施
》
结
构
篇
之

4
建
筑
结
构
隔
震
设
计
与
构
造

  
资
料
编
号
：
M

Y
JZ

G
C
S
J

1）对甲、乙类建筑，隔震体系的计算模型宜考虑结构构件的空间分布、隔震支座的位置、

隔震房屋的质量偏心、在两个水平方向的平移和扭转、隔震层的非线性阻尼特性以及恢复力-

位移关系特性，并有不少于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2）一般情况下，隔震体系的计算简图可采用剪切型结构模型（图 4.3.2）。当上部结构

的质心与隔震层刚度中心不重合时应计入扭转变形的影响。 

 

  3）隔震层顶部的梁板结构，应作为隔震建筑上部结构的一部分进行计算和设计。 

  隔震结构计算模型的简化与传统建筑结构没有大大的差别，但更多地考虑了隔震结构的

地震反应特点，力图简化分析，减少计算分析的工作量。对复杂的隔震体系的计算模型更多

地采用考虑扭转的空间结构分析模型，当需要考虑竖向地震动或进行竖向变形分析或考虑上

部结构摆动等情况时，还需要包括竖向甚至翻转摆动自由度。 

  2 一般情况下，计算水平向减震系数时，宜采用多遇地震作用下的时程分析法进行计算。

输入地震波应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第 5.1.2条选用。 

计算结果宜取其平均值；当处于发震断层 10km以内时，若输入地震波未计及近场影响，

对甲、乙类建筑，计算结果尚应乘以下列近场影响系数：5km以内取 1.5，5km以外取 1.25。 

3 隔震层和隔震支座的力学模型： 

1）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等效线性化模型，这时，不考虑扭转影响时隔震层的水平动刚

度和等效粘滞阻尼比，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 jh KK                         （4.3.2-1）      

∑= hjjeq KK /ξξ                       （4.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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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隔震层等效粘滞阻尼比； eq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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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隔震层水平动刚度； 

jξ —— 隔震支座由试验确定的等效粘滞阻尼比，对于单独设置的阻尼器，应包括该阻

尼器的相应阻尼比； 

j

jK —— 隔震支座（含阻尼器）由试验确定的水平动刚度。 j

  当按扭转耦联计算时，尚应计及隔震支座的扭转刚度。 

在进行隔震层力学参数计算时，隔震支座力学参数的确定应符合下述规定： 

①对多遇地震验算，宜采用水平加载频率为 0.3Hz，且隔震支座剪切变形为 50％的水平

刚度和等效粘滞阻尼比；对罕遇地震验算，直径小于 600mm的隔震支座宜采用水平加载频率

为 0.1Hz，且隔震支座剪切变形不小于 250％时的水平动刚度和等效粘滞阻尼比，直径不小于

600mm的隔震支座可采用水平加载频率为 0.2Hz，且隔震支座剪切变形为 100％时的水平动刚

度和等效粘滞阻尼比。 

  ②橡胶材料是非线性弹性体，橡胶隔震支座的有效刚度与振动周期有关，动静刚度的差

别较大。因此，为了保证隔震的有效性，至少需要取相应于隔震体系基本周期的动刚度进行

计算，隔震支座的产品应提供有关的性能参数。 

  ③当试验发现隔震支座动刚度与加载频率有关时，宜取相应于隔震体系基本自振周期的

动刚度值。 

  2）对于隔震建筑的竖向振动、摇摆、翻转振动问题，当需要考虑隔震支座的拉伸或上浮

（提离）等变形时，隔震支座的承压刚度和抗拉刚度相差很大，需要分别考虑。 

  应该注意的是，当隔震支座出现拉伸或上浮等现象后，会对隔震支座的水平恢复力和变

形关系产生影响，应合理考虑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 

  3）当考虑水平双方向同时输入或水平竖向同时输入的情形时，对于基本满足线弹性恢复

力——位移关系的隔震支座，一般可不考虑隔震支座各个方向反应的相互影响。但当隔震支

座本身阻尼比较大（≥10％）时或对于其他的情形，宜采用考虑这种相互影响关系的力学模

型。 

  4）对于主要采用以滞变变形为主的隔震支座的隔震建筑，比较详细的结构分析一般需要

采用弹塑性模型，如双折线模型等，这时并且要考虑隔震支座各个方向反应的相互影响，不

能分别用各个方向的独立关系来分别处理。 

4.3.3 对于砌体结构及基本周期与其相当结构的计算分析，可按以下简化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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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层砌体结构及与砌体结构周期相当的结构采用隔震设计时，上部结构的总水平地震

作用可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l底部剪力法简化计算，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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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向减震系数，宜根据隔震后整个体系的基本周期，按下式确定： 

γηψ )/(2 12 TTgm=                        (4.3.3-1)    

式中  ψ ——水平向减震系数； 

2η ——地震影响系数的阻尼调整系数，根据隔震层等效阻尼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ll—2001第 5.1.4条确定： 

    γ ——地震影响系数的曲线下降段衰减指数，根据隔震层等效阻尼按《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 50011—200l第 5.1.4条确定； 

gmT ——砌体结构采用隔震方案时的设计特征周期，根据本地区所属的设计特征周期分

区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ll—2O0l第 5.1.4条确定，但小于 0.4s

时应按 0.4s采用； 

1T ——隔震后体系的基本周期，不应大于 2.0s和 5倍特征周期的较大值。 

2）与砌体结构周期相当的结构，其水平向减震系数宜根据隔震后整个体系的基本周期，

按下式确定： 

9.0
12 )/()/(2 gOg TTTT γηψ =             （4.3.3-2）     

式中 T ——非隔震结构的计算周期，当小于特征周期时应采用特征周期的数值； O

1T ——隔震后体系的基本周期，不应大于 5倍特征周期值； 

gT ——特征周期。 

3）砌体结构及与其基本周期相当的结构，隔震后体系的基本周期可按下式计算： 

gGGT h/21 π=                     （4.3.3-3）    

式中 T ——隔震体系的基本周期； 1

G——隔震层以上结构的重力荷载代表值； 

hK ——隔震层的水平动刚度，应按本章 4.3，2条第 3款的有关规定采用； 

g——重力加速度。 

2 砌体结构及与其基本周期相当的结构，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的水平剪力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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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 eqSc )(1 ξαλ=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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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的水平剪力； c

)(1 eqξα ——罕遇地震下的地震影响系数值，可根据隔震层参数，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ll—200l第 5.1.4条的规定进行计算。 

3 砌体结构及与其基本周期相当的结构，隔震层质心处在罕遇地震下的水平位移可按下

式计算： 

21 /)( heqSe KGu ξαλ=                     (4.3.3-5)   

式中 ——近场系数；甲、乙类建筑距发震断层 5km以内取 1.5；5～10km取 1.25；10km

以外取 1.0；丙类建筑可取 1.0； 

Sλ

2hK ——罕遇地震下隔震层的水平动刚度，应按本章 4.3.2条第 3款的有关规定采用。 

4 隔震支座的最大位移应考虑扭转影响按照下式计算： 

eii uu •= β                       （4.3.3-6）    

当隔震支座的平面布置为矩形或接近于矩形，但上部结构的质心与隔震层刚度中心不重

合时，隔震支座扭转影响系数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仅考虑单向地震作用的扭转时，扭转影响系数可按下列公式估计： 

)/(121 22 baeSii ++=β                （4.3.3-7）    

式中 ——上部结构质心与隔震层刚度中心在垂直于地震作用方向的偏心距； e

iS ——第 i个隔震支座与隔震层刚度中心在垂直于地震作用方向的距离； 

a、b——隔震层平面的两个边长。 

对边支座，基扭转影响系数不宜小于 1.15；当隔震层和上部结构采取有效的抗扭措施后

或扭转周期小于平动周期的 70％，扭转影响系数可取 1.15。 

2）同时考虑双向地震作用的扭转时，扭转影响系数可仍按式（4.3.3-7）计算，但其中

的偏心距值（e）应采用下列公式中的较大值替代： 

22 )85.0( yx eee +=                （4.3.3-8）   

 22 )85.0( xy eee +=                （4.3.3-9）   

式中 —— 方向地震作用时的偏心距； x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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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 方向地震作用时的偏心距。 x

对边支座，其扭转影响系数不宜小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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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 计 要 点 

（Ⅰ）隔震层部分 

4.4.1 隔震设计应根据预期的水平向减震系数和位移控制要求，选择适当的隔震部件及为抵

抗地基微震动与风荷载提供初刚度的部件组成结构的隔震层。 

  1 风荷载和其他非地震作用的水平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总水平力不宜超过结构总重力的

10%。 

  2 隔震层应提供必要的竖向承载力、侧向刚度和阻尼。 

  3 隔震层的设计工作寿命不应低于上部结构的设计工作寿命，一般应大于 50年。 

4 隔震层的位置应设置在第一层以下。隔震层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隔震层可由隔震支座、阻尼装置和抗风装置组成。阻尼装置和抗风装置可与隔震支座

合为一体，亦可单独设置。必要时可设置限位装置。 

  2）隔震层刚度中心宜与上部结构的质量中心重合。 

  3）隔震支座的平面布置宜与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中竖向受力构件的平面位置相对应。橡

胶隔震支座应设置在受力较大的位置，间距不宜过大，其规格、数量和分布应根据竖向承载

力、侧向刚度和阻尼的要求通过计算确定。 

  4）同一房屋选用多种规格的隔震支座时，应注意充分发挥每个隔震支座的承载力和水平

变形能力。 

  5）同一支承处选用多个隔震支座时，隔震支座之间的净距应大于安装和更换时所需的空

间尺寸。 

  6）设置在隔震层的抗风装置宜对称、分散地布置在建筑物的周边。 

7）抗震墙下隔震支座的间距不宜大于 2.0m。 

8）设置隔震部件的部位，除按计算确定外，应采取便于检查和替换的措施。 

4.4.2 隔震层由橡胶和薄钢板相间层叠组成的隔震支座应满足下列要求： 

l 隔震支座在表 4.4.5-1所列的压应力下的极限水平变位，应取其有效直径的 0.55倍和

各橡胶层总厚度 3倍两者的较小值。 

  2 在经历相应设计基准期的耐久试验后，隔震支座刚度、阻尼特性变化不超过初期值的

±20％；徐变量不超过各橡胶层总厚度的 5％。 

第 11页 

JS
C
S
-JG

0
4
       @

  3 在一般情况下，隔震支座的第一形状系数 S1不宜小于 15，第二形状系数 S2不宜小于

5.0。当不满足该要求时，应按照本措施第 4.4.5条规定降低隔震支座的平均压应力限值。 

第一形状系数 S1，应按下式计算： 



筑
龙
网
 W
WW
.S
IN
OA
EC
.C
OM

 

            @
   筑
龙
网

      w
w

w
.sin

o
aec.co

m
        《

全
国
民
用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技
术
措
施
》
结
构
篇
之

4
建
筑
结
构
隔
震
设
计
与
构
造

  
资
料
编
号
：
M

Y
JZ

G
C
S
J

 

圆形截面：               
rlt
dd

S
4

0
1

−
=                             （4.4.2-1）   

矩形截面：              
1

1 )(2 rtba
abS
+

=                           （4.4.2-1）    

第二形状系数 S2，应按下式计算： 

圆形截面：                
rt
dS =2                                (4.4.2-3) 

矩形截面：                
rt
bS =2                                 (4.4.2-4) 

式中  S1——隔震支座第一形状系数； 

S2——隔震支座第二形状系数； 

d——橡胶层的有效直径（mm）； 

a——矩形截面隔震支座的长边尺寸（mm）； 

b——矩形截面隔震支座的短边尺寸（m）； 

0d ——隔震支座中间开孔的直径（mm）； 

1rt ——每一橡胶层的厚度（m）； 

rt ——橡胶层的总厚度（m）。 

  4 隔震支座的设计工作寿命是指建筑隔震橡胶支座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情况下所具有的不

丧失有效使用功能的期限。隔震支座应具有不少于 60年的设计工作寿命。 

  5 设计文件上应注明对隔震部件性能要求，安装前应对工程中所用的各种类型和规格的

原型部件进行抽样检测，每种类型和每一规格的数量不应少于 3个，抽样检测的合格率应为

100％。 

  6 隔震部件的耐久性和设计参数应由试验确定。隔震支座由试验确定设计参数时，竖向

荷载应保持表 4.4.5-1的平均压应力限值。隔震支座在施工安装时，应按照《建筑隔震橡胶

支座》JG 118—2000产品标准和有关规定完成包括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抽样检测的产品性

能检验。 

  7 每项工程采用的各类隔震支座的产品性能必须经检验合格，并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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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隔震支座的水平剪力应根据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的水平剪力按各隔震支座的水平刚度

分配；当按扭转耦联计算时，尚应计及隔震支座的扭转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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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隔震层抗风装置应按下式要求进行验算： 

wkwVγ ≤V                      （4.4.4）     Rw

式中 V ——抗风装置的水平承载力设计值。当抗风装置是隔震支座的组成部分时，取隔震

支座的水平屈服荷载设计值；当抗风装置单独设置时，取抗风装置的水平承载

力，可按材料屈服强度设计值确定； 

Rw

wγ ——风荷载分项系数，采用 1.4； 

wkV ——风荷载作用下隔震层的水平剪力标准值。 

4.4.5 隔震层所选用的隔震部件的设计分析要求 

1 隔震支座应进行竖向承载力的验算。各橡胶隔震支座的竖向平均压应力设计值，不应

超过表 4.4.5的规定。 

表 4.4.5 橡胶隔震支座平均压应力限值 

建筑类别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平均压应力限值(Mpa) 10 12 15 

注：1 平均压应力设计值应按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组合计算，对需验算倾覆的结构应包括水平地震作用效

应组合；对需进行竖向地震作用计算的结构，尚应包括竖向地震作用效应组合。 

  2 当橡胶支座的第二形状系数（有效直径与各橡胶层总厚度之比）小于 5.0时应降低平均压应力限值：

小于 5 不小于 4时降低 20％，小于 4不小于 3时降低 40％。 

3 外径小于 300mm的橡胶支座，其平均压应力限值对丙类建筑为 12Mpa。 

 

2 隔震支座的弹性恢复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rtK100 ≥1                   （4.4.5-1） RwV40.

式中 ——隔震支座在水平剪切应变 l00％时的水平有效刚度； 100K

rt ——隔震支座橡胶层总厚度。 

3 隔震支座应进行罕遇地震下的验算： 

1）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应保持稳定，不宜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隔震层橡胶支座在罕遇

地震作用下，不宜出现拉应力。 

  2）隔震支座对应于罕遇地震水平剪力的水平位移，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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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 ]                           （4.4.5-2）     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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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 =[ ]                           （4.4.5-3）       ciuβ

式中 ——罕遇地震作用下，第 i个隔震支座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 iu

[ ]——第 i个隔震支座的水平位移限值；对橡胶隔震支座，不应超过该支座有效直径

的 0.55支座各橡胶总厚度 3.0倍两者的较小值； 

iu

cu ——罕遇地震下隔震层质心处或不考虑扭转的水平位移； 

iβ ——第 i个隔震支座的扭转影响系数，应取考虑扭转和不考虑扭转时 i支座计算位移

的比值；当隔震层以上结构的质心与隔震层刚度中心在两个主轴方向均无偏心

时，边支座的扭转影响系数不应小于 1.15。 

4.4.6  隔震支座与上部结构、下部结构之间应设置可靠的连接部件。隔震层连接部件（如隔

震支座或抗风装置的上、下连接件，连接用预埋件等）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进行强度验算。 

隔震支座与上部结构、下部结构之间的连接螺栓和锚固钢筋，均必须在罕遇地震作用下

对隔震支座在上下连接面的水平剪力、竖向力及其偏心距进行验算。锚固钢筋的锚固长度宜

大于 20倍钢筋直径，且不小于 250mm。 

4.4.7 隔震房屋抗倾覆验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隔震房屋的高宽比超过《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ll—200l的相应规定时，应进行

抗倾覆验算。 

  2 隔震房屋抗倾覆验算包括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和隔震支座承载力验算。 

3 进行结构整体抗倾覆验算时，应按罕遇地震作用计算倾覆力矩，按上部结构重力代表

值计算抗倾覆力矩，并应满足： 

OM2.1 ≤                            （4.4.7）   ROM

式中 ——整体倾覆力矩； OM

ROM ——整体抗倾覆力矩。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隔震支座不宜出现受拉应力。当隔震支座不可避免处于受拉状态时，

其拉应力不应大于 1.2Mpa。 

（Ⅱ）隔震层以上结构 

4.4.8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地震作用和抗震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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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地震作用时，水平地震影响系数的最大值应根据水平向减震系数确定，可采用通

常抗震设计的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和水平向减震系数的乘积，但隔震结构的总水平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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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不得低于 6度设防时非隔震结构的总水平地震作用；各楼层的水平地震剪力尚应符合本

章 4.3.1条最小地震剪力系数的规定。当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应符合本章 4.2.5条第 2款

的规定。 

  2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水平地震作用沿高度可采用矩形分布。 

ekn

j
jj

ji
ik F

HG

HG
F

∑
=

=

1

（i=1，⋯⋯，n）        （4.4.8）   

式中 ——作用于第 i层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ikF

iG 、 ——第 i 、j层的重力代表值； jG

iH 、 ——分别为第 i、j层的计算高度； jH

ekF ——结构总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3 当水平向减震系数不大于 0.50时，丙类建筑的多层砌体结构，房屋的层数、总高度和

高宽比限值，可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ll—2001中 7.1节中降低一度的有关规定采

用。 

4.4.9 上部结构的截面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部结构的截面抗震验算，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ll—200l

对非隔震结构的规定进行。其中的水平地震作用效应，可依据水平向减震系数确定。 

  2 上部结构为框架、框架-抗震墙和抗震墙结构时，隔震层顶部的纵、横梁和楼板体系应

作为上部结构的一部分进行计算。上部结构为砌体结构时，隔震层顶部各纵。横梁可按受均

布荷载的单跨简支或多跨连续托墙梁计算，均布荷载可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ll—2001

第 7.2.4、7.2.5条关于底部框架砖房的钢筋混凝土托墙梁的规定取值；当按连续梁计算的正

弯矩小于按单跨简支梁计算的跨中弯矩的 0.8倍时，应按 0.8倍单跨简支梁跨中弯矩取值。

当计算出现负弯矩时，应进行双向配筋。 

  对托墙梁顶砌体应进行局部承压验算，并在构造上采取适当加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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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体结构计算托墙梁的地震组合内力时，应采用合适的计算简图。若考虑上部墙体与托

墙梁的组合作用时，应计入地震时墙体开裂对组合作用的不利影响，可调整有关的弯矩系数、

轴力系数等计算参数，作为简化计算可按下列方法确定：当托墙梁上部各层墙体不开洞和跨

中 1／3范围内仅开一个洞口的情况下，进行弯矩计算时，由重力荷载代表值产生的弯矩，四

层以下全部计入组合，四层以上可以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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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不小于四层的数值计入组合；进行剪力计算时，由重力荷载产生的剪力全部计入组合，

不进行折减。 

  3 对于隔震层以上结构，9度时和 8度且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25时，应进行竖向地震作

用的计算；8度且水平向减震系数不大于 0.5时，宜进行竖向地震作用的计算。 

计算隔震层以上结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时，各楼层可视为质点，并按下式计算竖向地

震作用标准值沿高度的分布。 

Evk
jj

ii
vi F

HG
HG

F
∑

=                    （4.4.9）    

式中  ——质点 i的竖向地震作用标准值； viF

iG 、 ——为第 i个支点的重力荷载代表值和高度。 iH

  砌体结构按规定进行竖向地震作用下的抗震验算时，砌体抗震抗剪强度的正应力影响系

数，宜按减去竖向地震作用效应后的平均压应力取值。 

（Ⅲ）下部结构和地基基础 

4.4.10 隔震建筑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和地基处理仍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进行，甲、乙类

建筑宜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当在设防烈度下非隔震房屋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l规定的地基和基

础不进行抗震验算的范围时，隔震房屋的地基和基础也可不进行验算。 

4.4.11 隔震层以下结构（包括支墩、柱子、墙体、地下室）的地震作用和抗震验算，应采用

罕遇地震下隔震支座底部的竖向力、水平力和力矩进行计算。 

4.4.12 下部结构和地基基础设计 

1 上部结构和隔震层传至下部结构顶面的水平地震作用，可按隔震支座的水平刚度分配；

当考虑扭转时，尚应计及隔震层的扭转刚度。 

  2 当下部结构或地基基础需要考虑竖向地震作用时，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GB50011—200l规定的设防烈度进行验算。 

4.5 抗震措施 

4.5.1 隔震支座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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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隔震支座一般设置在建筑结构底部梁板的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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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住宅门洞人口处标高低于一层室内标高时，可把门洞口两个支座的标高降低，如图

4.5.1-1（a）所示。 

2）一栋建筑可能采用不同型号、不同厚度的隔震支座，设计时可采用支座顶面标高相同

而底面标高不同的方式进行调整，如图 4.5.1-1（b）所示。 

  3）对于建筑结构局部区域隔震支座不在同一标高的建筑，为了更好地传递地震力，在错

开的位置宜采取加大节点截面，增设剪力墙或梁端加腋等加强措施，隔震支座可设在同一标

高，如图 4.5.1-1（c）所示，也可设在不同的标高，如图 4.5.1-1（d）所示。

 

  2 纵横基础梁由工程设计确定，无地下室的基础梁上表面与隔震层顶的梁底面之间应留

有大于 500mm的空间[图 4.5.1-2（a）]。隔震支座以下的结构体系，按本章的有关要求进行

设计，必要时柱端可增设拉梁[图 4.5.1-2（b）]。 

 

 

第 17页 

JS
C
S
-JG

0
4
       @



筑
龙
网
 W
WW
.S
IN
OA
EC
.C
OM

 

            @
   筑
龙
网

      w
w

w
.sin

o
aec.co

m
        《

全
国
民
用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技
术
措
施
》
结
构
篇
之

4
建
筑
结
构
隔
震
设
计
与
构
造

  
资
料
编
号
：
M

Y
JZ

G
C
S
J

 

 

3 隔震支座置于地下室底板以下时，地上室外墙板四周应设置防震缝（图 4.5.1-3），

并合理设置适当数量的检查孔。 

 

注：图中 d 为隔震层在罕遇
地震作用下最大位移的 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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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隔震层与上部结构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震层顶部应设置梁板式楼盖，且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采用现浇或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楼板。现浇板厚度不宜小于 140mm；配筋现浇面层厚

度不应小于 50mm。隔震支座上方的纵、横梁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 

  2）隔震层顶部梁板的刚度和承载力，宜大于一般楼面梁板的刚度和承载力。 

  3）隔震支座附近的梁、柱应计算冲切和局部承压，加密箍筋并根据需要配置网状钢筋。 

2 隔震支座和阻尼器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隔震支座和阻尼器应安装在便于维护人员接近的部位； 

2）隔震支座与上部结构。基础结构之间的连接件，应能传递罕遇地震下支座的最大水平

剪力； 

3）抗震墙下隔震支座的间距不宜大于 2.0mm； 

4）外露的预埋件应有可靠的防锈措施。预埋件的锚固钢筋应与钢板牢固连接，锚固钢筋

的锚固长度宜大于 20倍锚固钢筋直径，且不应小于 250mm。 

4.5.3 隔震层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l 隔震支座与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应有可靠的连接。进行隔震支座连接件截面设计时，

需要考虑的荷载有： 

1）水平方向承受支座发生 350％剪切变形时的最大水平剪力； 

2）节点板局部承压验算； 

3）竖向平均拉应力达到 1.5Mpa。竖向拉应力只在需要考虑隔震支座竖向受拉可能时进

行验算。图 4.5.3是橡胶支座与结构构件的连接方式及连接件的示意。其中图 4.5.3（a）从

连接型式角度看不能承受拉力，图 4.5.3（b）可以承受一定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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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与隔震支座连接的梁、柱、墩等应考虑水平受剪和竖向局部承压，并采取可靠的构造

措施，如加密箍筋或配置网状钢筋。 

  3 隔震层设置在有耐火要求的使用空间中时，隔震支座和其他部件应根据使用空间的耐

火等级采取相应的防火措施。 

  4 上部结构及隔震层部件应与周围固定物脱开。与水平方向固定物的脱开距离不宜少于

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位移的 1.2 倍；与竖直方向固定物的脱开距离可取所采用的隔

震支座中橡胶层总厚度最大者的 1／25加上 10mm，且不宜小于 20mm。 

4.5.4 上部结构及隔震层部件应与周围固定物脱汗，应合理设置防震缝和水平隔离缝，并应

满足下列设置要求： 

1 隔震建筑防震缝可按下述规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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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型基本规则的隔震房屋可不设置防震缝，体型复杂的房屋不设防震缝时，应选用符

合实际的结构计算模型进行较精确的抗震分析，并根据其局部应力、变形集中及扭转影响，

采取措施提高抗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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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情况下，上部结构周围应设置防震缝。隔震房屋设置伸缩缝、隔离缝或防震缝时，

应符合下述要求： 

① 仅在上部结构隔震层楼面以上设置伸缩缝或防震缝时，缝的宽度应满足《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CB 50011—2001对不同房屋防震缝宽度的要求。 

  ②上部结构与其他房屋或结构相邻时应设置防震缝，缝宽不宜小于罕遇地震下隔震层水

平位移值的 1.2倍。 

  ③隔震建筑需要设置沉降缝时，其宽度应满足上述防震缝的要求。 

2上部结构（包括与其相连的任何构件）与地面（包括地下室和与其相连的构件）之间，

宜设置明确的水平隔离缝；当设置水平隔离缝确有困难时，应设置可靠的水平滑移垫层。水

平隔离缝一般不宜小于 20mm。 

水平隔离缝或水平滑移垫层的设置应考虑隔震层由竖向荷载、水平变形、不均匀沉降等

引起的隔震层的竖向变形的影响； 

3 在走廊、楼梯、电梯等部位，应无任何障碍物。参见楼梯和电梯节点示意，如图 4.5.4-1、

图 4.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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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隔震层以上结构的隔震措施，应符合卜列规定： 

1 隔震层以上结构应采取不阻碍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下发生大变形的措施，应合理设置防

震缝和水平隔离缝。 

2 砌体结构隔震层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多层砌体房屋的隔震层位于地下室顶部时，隔震支座不宜直接放置在砌体墙上，并应

验算砌体的局部承压。 

2）隔震层顶部纵、横梁的构造均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第 7.5.4

条关于底部框架砖房的钢筋混凝土托墙梁的要求，亦即： 

①梁的截向宽度不应小于 300mm，梁的截面高度个应小于跨度的 1／10。 

②箍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8mm，间距不应大于 200mm，梁端在 1.5倍梁高且不小于 1／5梁

净跨范围内，以及上部墙体的洞口处和洞口两侧各 500mm且不小于梁高的范围内，箍筋间距

不应大于 100mm。 

③沿梁高应设腰筋，数量不应少于 2Φ14，间距不应大于 200mm。 

④梁的主筋和腰筋应按受拉钢筋的要求锚固在柱内，且支座上部的纵向钢筋在柱内的锚

固长度应符合钢筋混凝土框支梁的有关要求。 

3 内关建筑在隔震层以上结构的抗震措施： 

1）当上部结构设防烈度为 6度或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75时，不应降低非隔震时的有关

要求； 

2）当水平向减震系数不大于 0.50时，可适当降低《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

有关章节对非隔震建筑的要求，但与抵抗竖向地震作用有关的抗震构造措施个应降低。 

此时，对砌体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承重外墙尽端至门窗洞边的最小距离及圈梁的截面和配筋构造，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ll—2001按设防烈度的有关规定。 

②多层浇结普通粘土砖和浇结多孔粘土砖房屋的钢筋混凝土构造柱设置，水平向减震系

数为 0.75时，仍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砚范》GB 50011—2001按设防烈度的有关规定；7～

9度，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5和 0.38时，应符分表 4.5.5-1的规定，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25

时，宜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按设防烈度降低一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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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1 隔震后砖房构造柱设置要求 

房屋层数 

7度 8度 9度 
设  置   部   位 

三、四 二、三  每隔 15m或单元横墙与外墙交接处 

五 四 二 每隔三开间的横墙与外墙交接处 

六、七 五 三、四 

楼梯、电梯间四角外墙

四角； 

错层部位横墙与外纵

墙交接处； 

较大洞口两侧，大房间

内外墙交接处 

隔开间横墙(轴线)与外墙交接处 

山墙与内纵墙交接处； 

9度四层，外纵墙与内墙(轴线)交接处； 

注：9度时甲、乙类建筑层数不宜多于五层。 

  ③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房屋芯柱的设置，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75时，仍应符合《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CB5001—2001 按设防烈度的有关规定；7～9 度，当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5 和

0.38 时，应符合表 4.5.5-2 的规定，当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25 时，宜符合《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50011-2001按设防烈度降低一度的有关规定。 

表 4.5.5-2 隔震后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房屋芯柱设置要求 

第 24页 

JS
C
S
-JG

0
4
       @

房屋层数 

7度 8度 9度 
设 置 部 位 设 置 数 量 

三、四 二、三  

外墙转角，楼梯间四角； 

大房间内外墙交接处； 

每隔 16m或单元横墙与外墙交接处 

五 四 二 

外墙转角，楼梯间四角； 

大房间内外墙交接处； 

山墙与内纵墙交接处； 

隔三开间横墙（轴线）与外纵墙交接处 

外墙转角，灌实 3个孔； 

内外墙交接处，灌实 4个孔 

六 五 三 

外墙转角，楼梯间四角； 

大房间内外墙交接处； 

隔开间横墙（轴线）与外纵墙交接处； 

山墙与内纵墙交接处： 

8、9度时，外纵墙与横墙（轴线）交接处， 

大洞口两侧 

外墙转角，灌实 5个孔； 

内外墙交接处，灌实 4个孔； 

洞 H两侧各灌实 1个孔 

七 六 四 

外墙转角，楼梯间四角， 

各内墙（轴线）与外纵墙交接处； 

内纵墙与横墙（轴线）交接处； 

8、9度时洞口两侧 

外墙转角，灌实 7个孔； 

内外墙交接处，灌实 4个孔： 

内墙交接处，灌实 4～5个扎； 

洞口两侧各灌实 1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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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8度时甲、乙类建筑层数不宜多于六层，9度时层数个宜多于四层。 

    ④上部结构的其他抗震构造措施，水平向减系数为 0.75时仍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按设防烈度的有关规定采用；7～9度，水平向减震系数为 0.50和 0.38时，

可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按设防烈度降低一度的相应规定采用；水平向减

系数为 0.25时可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l按设防烈度降低二度已不低于 6度

的相应规定采用。 

    3）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柱和墙肢的轴压比控制应仍按非隔震的有关规定采用，其他计算

和抗震构造措施要求，可按表 4.5.5-3划分抗震等级，再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2001第 6章的有关规定采用。 

表 4.5.5-3 隔震后现浇钢筋混凝上结构的抗震等级 

结构类型 7度 8度 9度 

高度(m) ＜20 ＞20 ＜20 ＞20 ＜20 ＞20 

框 架 

一般框架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高度(m) ＜25 ＞25 ＜25 ＞25 ＜25 ＞25 

抗震墙 

一般抗震墙 四 三 三 二 二 一 

 

4.5.6 穿过隔震层的设备配管、配线，应采用柔性连接（图 4.5.6-1、图 4.5.6-2）或其他有

效措施适应隔震层的罕遇地震水平位移。 

    l 穿过隔震层的竖向管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1）直径较小的柔性管线在隔震层处应预留伸展长度，其值不应小于隔震层在罕遇地震作

用下最大水平位移的 1.2倍； 

    2）直径较大的管道在隔震层处宜采用柔性材料或柔性接头； 

    3）重要管道，可能泄漏有害介质或可燃介质的管道，在隔震层处应采用柔性接头。 

    2 利用构件钢筋作避雷线时，应采用柔性导线连通上部与下部结构的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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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隔震支座的安装、施工及验收要求 

隔震支座的安装、施工及验收要求 

1 隔震支座下的混凝土必须振捣密实，不得出现蜂窝麻面，若铺设找平层，必须确保其

强度。 

  2 支承隔震支座的支墩（或柱），其顶面水平度误差不宜大于 5％；在隔震支座安装后，

隔震支座顶面的水平度误差不宜大于 8％。 

3 隔震支座中心的平面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偏差不应太于 5.0mm。 

4 隔震支座中心的标高与设计标高的偏差不应大于 5.0mm。 

5 同一支墩上多个隔震支座之间的顶面高差不宜大于 5.0mm。 

6 隔震支座连接板和外露连接螺栓应采取防锈保护措施。 

  7 在隔震支座安装阶段，应对支墩（或柱）顶面、隔震支座顶面的水平度、隔震支座中

心的平面位置和标高进行观测并记录。 

  8 在工程施工阶段，对隔震支座宜有临时覆盖保护措施。 

  9 在工程施工阶段，应对隔震支座的竖向变形作观测并记录。 

  10 在工程施工阶段，应对上部结构、隔震层部件与周围固定物的脱开距离进行检查。 

  隔震支座的产品尺寸和连接型式可在设计时确定，其安装施工应满足相关的精度、锚固、

防锈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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